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9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李昊沅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

（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Ａ０5（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自民國110年4月5

日分居，嗣於112年4月24日經鈞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

決兩造離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

親權。兩造現依往來慣例進行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常以理由

拒絕或不予配合，並就兩名未成年子女提出採取不同會面交

往方案，且主張均應由聲請人當日往返新竹之相對人住處接

送，對Ａ０5則應以漸進式會面交往並由相對人陪同，絲毫

不考慮聲請人舟車勞頓、與Ａ０5會面交往甚少且僅限當日

來回，客觀上無法履行，實則剝奪聲請人及祖父母對於孫子

女在家族親情的發展與培育。爰聲明：㈠請准聲請人得依如

家事聲請狀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

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Ａ０5自出生起至今均由相對人擔任

主要照顧者，且自110年4月5日家暴事件後，離開原兩造住

處，Ａ０5當時年僅7 個月，對於聲請人幾無印象，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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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參與Ａ０5之保護照顧，會面交往仍有由相對人陪同，

並採取漸進式會面交往之必要。另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

現均與相對人同住於新竹，為避免舟車勞頓降低子女會面交

往意願與維持身體健全成長，會面交往應以相對人住處為兩

造交接地點，並應由聲請人親自至相對人住處接送，寒暑假

則仍以子女學習利益為優先考量。並為答辯聲明：㈠聲請人

得依家事答辯狀附表1-1至1-3號所定方式，與兩造所生未成

年子女Ａ０4與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

擔。

四、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及酌定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家事

事件法第107 條第1 項亦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嗣於112

年4月24日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離婚，並酌

定由相對人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確

定。聲請人雖未任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人，惟

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仍需父母兩性親情之關愛，本院

認親子倫常之建立，係維繫社會安全重要之一環，且父母

子女親情，源於天性，其間之會面交往權，非但為子女之

權利，亦屬父母之權利義務，故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

權利仍不宜任意剝奪。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因兩造離

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

等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等孺慕之情，以彌

補其等未能同時享有完整父母親情關愛之缺憾，使聲請人

仍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維持良好之互動，並避免

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衍生爭執，自有酌定聲請人與子

女會面交往之必要。

　　㈡本院前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曾函囑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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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協會、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相對人及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部分據覆略以：「㈣會面探視方案評估

與建議：兩造現階段會面雖保持未成年子女1（即Ａ０4）

及聲請人之聯繫，惟未成年子女2（即Ａ０5）與聲請人間

關係與互動較為薄弱，相對人期待以漸進式之方式促進未

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之關係，評估相對人之會面期待無明

顯不妥適之處，本會考量現行會面方式尚無未成年子女2

與聲請人互動安排，不利未成年子女2 與聲請人建立親子

關係，故針對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會面之情形，本會建

議參酌聲請人之會面規劃與意願後，分別訂定未成年子女

2人與聲請人會面方案，未成年子女1以定期會面之方式，

未成年子女2則以漸進式之方式，以利未成年子女2人共享

有兩造會面之權益。」等語，有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

利協會111年8月26日111年心竹調字第166號函暨檢附之訪

視報告附卷可稽（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13頁至

第221頁）；聲請人部分則據覆略以：「㈢聲請人同意探

視，亦期待未同住方能時常與未成年子女互動。因聲請人

探視受阻，建議參考未同住方之意見，明定探視方案，以

維持親子關係。」等語，此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

年7月21日晟台護字第1110387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在卷

可參（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11頁）。

　　㈢本院參酌兩造對會面交往之意見、社工訪視報告及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在法官詢問時之陳述（筆錄附於111年

度婚字第128號卷二末頁保密證物袋內），並審酌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之年齡、目前之生活狀況，及合理分配

兩造於假日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相處之時間，酌定

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

間如附表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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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附表：

一、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一週、第三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週日晚

上8時前，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接送方

式為聲請人、相對人各負擔一次接送；聲請人負擔接送時，

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

（如火車站、高鐵站），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

面、交往，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相對人負擔接送

時，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送

至聲請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至

原處接回。

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之寒假及

暑假期間（以學校行事曆為準）：

　　除維持前述一、之會面交往外，聲請人於寒假期間得額外增

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5日，於暑假期間，得額外增加

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15日。具體共同生活期間由兩造參

酌Ａ０4、Ａ０5之學習狀況及意見後，於暑假或寒假開始前

1 個月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定於未成年子女Ａ０

4、Ａ０5就讀學校，寒假自開始放假後第3日開始連續5日；

暑假則訂為開始放假之第2、4、6週之週一至週五，接送方

式同前，由聲請人負責接送。

三、農曆春節即除夕至初五期間：

　　㈠中華民國偶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初三上午10時，至相對

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

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五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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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中華民國奇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除夕當日上午10時，至

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

０5攜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二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四、聲請人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學業及生活作息

之範圍內，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視訊、

網路、致贈禮物、拍照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交

往，相對人不得任意妨礙。

五、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實際住所地址、聯絡電話

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在聯絡會面交往事宜之範圍內，

應隨時通知他方。

六、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年滿15歲後，兩造應完全尊重未成

年子女Ａ０4、Ａ０5個人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

０5自行決定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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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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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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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9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李昊沅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5（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自民國110年4月5 日分居，嗣於112年4月24日經鈞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兩造離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兩造現依往來慣例進行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常以理由拒絕或不予配合，並就兩名未成年子女提出採取不同會面交往方案，且主張均應由聲請人當日往返新竹之相對人住處接送，對Ａ０5則應以漸進式會面交往並由相對人陪同，絲毫不考慮聲請人舟車勞頓、與Ａ０5會面交往甚少且僅限當日來回，客觀上無法履行，實則剝奪聲請人及祖父母對於孫子女在家族親情的發展與培育。爰聲明：㈠請准聲請人得依如家事聲請狀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Ａ０5自出生起至今均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且自110年4月5日家暴事件後，離開原兩造住處，Ａ０5當時年僅7 個月，對於聲請人幾無印象，聲請人從未參與Ａ０5之保護照顧，會面交往仍有由相對人陪同，並採取漸進式會面交往之必要。另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現均與相對人同住於新竹，為避免舟車勞頓降低子女會面交往意願與維持身體健全成長，會面交往應以相對人住處為兩造交接地點，並應由聲請人親自至相對人住處接送，寒暑假則仍以子女學習利益為優先考量。並為答辯聲明：㈠聲請人得依家事答辯狀附表1-1至1-3號所定方式，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4與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及酌定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家事事件法第107 條第1 項亦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嗣於112年4月24日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離婚，並酌定由相對人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確定。聲請人雖未任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人，惟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仍需父母兩性親情之關愛，本院認親子倫常之建立，係維繫社會安全重要之一環，且父母子女親情，源於天性，其間之會面交往權，非但為子女之權利，亦屬父母之權利義務，故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仍不宜任意剝奪。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因兩造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等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等孺慕之情，以彌補其等未能同時享有完整父母親情關愛之缺憾，使聲請人仍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維持良好之互動，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衍生爭執，自有酌定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必要。
　　㈡本院前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曾函囑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部分據覆略以：「㈣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兩造現階段會面雖保持未成年子女1（即Ａ０4）及聲請人之聯繫，惟未成年子女2（即Ａ０5）與聲請人間關係與互動較為薄弱，相對人期待以漸進式之方式促進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之關係，評估相對人之會面期待無明顯不妥適之處，本會考量現行會面方式尚無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互動安排，不利未成年子女2 與聲請人建立親子關係，故針對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會面之情形，本會建議參酌聲請人之會面規劃與意願後，分別訂定未成年子女2人與聲請人會面方案，未成年子女1以定期會面之方式，未成年子女2則以漸進式之方式，以利未成年子女2人共享有兩造會面之權益。」等語，有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111年8月26日111年心竹調字第166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21頁）；聲請人部分則據覆略以：「㈢聲請人同意探視，亦期待未同住方能時常與未成年子女互動。因聲請人探視受阻，建議參考未同住方之意見，明定探視方案，以維持親子關係。」等語，此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年7月21日晟台護字第1110387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在卷可參（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11頁）。
　　㈢本院參酌兩造對會面交往之意見、社工訪視報告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在法官詢問時之陳述（筆錄附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二末頁保密證物袋內），並審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年齡、目前之生活狀況，及合理分配兩造於假日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相處之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如附表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附表：
一、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一週、第三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週日晚上8時前，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接送方式為聲請人、相對人各負擔一次接送；聲請人負擔接送時，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如火車站、高鐵站），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相對人負擔接送時，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送至聲請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至原處接回。
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之寒假及暑假期間（以學校行事曆為準）：
　　除維持前述一、之會面交往外，聲請人於寒假期間得額外增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5日，於暑假期間，得額外增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15日。具體共同生活期間由兩造參酌Ａ０4、Ａ０5之學習狀況及意見後，於暑假或寒假開始前1 個月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定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學校，寒假自開始放假後第3日開始連續5日；暑假則訂為開始放假之第2、4、6週之週一至週五，接送方式同前，由聲請人負責接送。
三、農曆春節即除夕至初五期間：
　　㈠中華民國偶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初三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五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㈡中華民國奇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除夕當日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二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四、聲請人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學業及生活作息之範圍內，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視訊、網路、致贈禮物、拍照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交往，相對人不得任意妨礙。
五、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實際住所地址、聯絡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在聯絡會面交往事宜之範圍內，應隨時通知他方。
六、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年滿15歲後，兩造應完全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個人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自行決定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9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李昊沅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男，
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5
（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自民國110年4月5 
    日分居，嗣於112年4月24日經鈞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
    決兩造離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
    。兩造現依往來慣例進行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常以理由拒絕
    或不予配合，並就兩名未成年子女提出採取不同會面交往方
    案，且主張均應由聲請人當日往返新竹之相對人住處接送，
    對Ａ０5則應以漸進式會面交往並由相對人陪同，絲毫不考慮
    聲請人舟車勞頓、與Ａ０5會面交往甚少且僅限當日來回，客
    觀上無法履行，實則剝奪聲請人及祖父母對於孫子女在家族
    親情的發展與培育。爰聲明：㈠請准聲請人得依如家事聲請
    狀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
    ㈡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Ａ０5自出生起至今均由相對人擔任主
    要照顧者，且自110年4月5日家暴事件後，離開原兩造住處
    ，Ａ０5當時年僅7 個月，對於聲請人幾無印象，聲請人從未
    參與Ａ０5之保護照顧，會面交往仍有由相對人陪同，並採取
    漸進式會面交往之必要。另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現均與相對
    人同住於新竹，為避免舟車勞頓降低子女會面交往意願與維
    持身體健全成長，會面交往應以相對人住處為兩造交接地點
    ，並應由聲請人親自至相對人住處接送，寒暑假則仍以子女
    學習利益為優先考量。並為答辯聲明：㈠聲請人得依家事答
    辯狀附表1-1至1-3號所定方式，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4
    與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及酌定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家事
    事件法第107 條第1 項亦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嗣於112年4月2
      4日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離婚，並酌定由相
      對人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確定。聲請人雖
      未任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人，惟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
      ０5仍需父母兩性親情之關愛，本院認親子倫常之建立，係
      維繫社會安全重要之一環，且父母子女親情，源於天性，
      其間之會面交往權，非但為子女之權利，亦屬父母之權利
      義務，故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仍不宜任意剝奪。
      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因兩造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
      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等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
      展及滿足其等孺慕之情，以彌補其等未能同時享有完整父
      母親情關愛之缺憾，使聲請人仍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
      維持良好之互動，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衍生爭
      執，自有酌定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必要。
　　㈡本院前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曾函囑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
      會福利協會、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
      Ａ０4、Ａ０5部分據覆略以：「㈣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
      兩造現階段會面雖保持未成年子女1（即Ａ０4）及聲請人之
      聯繫，惟未成年子女2（即Ａ０5）與聲請人間關係與互動較
      為薄弱，相對人期待以漸進式之方式促進未成年子女2與
      聲請人之關係，評估相對人之會面期待無明顯不妥適之處
      ，本會考量現行會面方式尚無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互動
      安排，不利未成年子女2 與聲請人建立親子關係，故針對
      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會面之情形，本會建議參酌聲請人
      之會面規劃與意願後，分別訂定未成年子女2人與聲請人
      會面方案，未成年子女1以定期會面之方式，未成年子女2
      則以漸進式之方式，以利未成年子女2人共享有兩造會面
      之權益。」等語，有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111
      年8月26日111年心竹調字第166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附
      卷可稽（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21頁）
      ；聲請人部分則據覆略以：「㈢聲請人同意探視，亦期待
      未同住方能時常與未成年子女互動。因聲請人探視受阻，
      建議參考未同住方之意見，明定探視方案，以維持親子關
      係。」等語，此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年7月21日晟
      台護字第1110387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在卷可參（見111
      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11頁）。
　　㈢本院參酌兩造對會面交往之意見、社工訪視報告及未成年
      子女Ａ０4、Ａ０5在法官詢問時之陳述（筆錄附於111年度婚
      字第128號卷二末頁保密證物袋內），並審酌未成年子女Ａ
      ０4、Ａ０5之年齡、目前之生活狀況，及合理分配兩造於假
      日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相處之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
      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如附表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附表：
一、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一週、第三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週日晚
    上8時前，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接送方式為
    聲請人、相對人各負擔一次接送；聲請人負擔接送時，應於
    該週週六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如火
    車站、高鐵站），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
    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相對人負擔接送時，應於該
    週週六上午10時，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送至聲請人住處或
    兩造合意之地點，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至原處接回。
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之寒假及暑假
    期間（以學校行事曆為準）：
　　除維持前述一、之會面交往外，聲請人於寒假期間得額外增
    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5日，於暑假期間，得額外增加與Ａ０4
    、Ａ０5共同生活15日。具體共同生活期間由兩造參酌Ａ０4、Ａ０
    5之學習狀況及意見後，於暑假或寒假開始前1 個月協議定
    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定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學校
    ，寒假自開始放假後第3日開始連續5日；暑假則訂為開始放
    假之第2、4、6週之週一至週五，接送方式同前，由聲請人
    負責接送。
三、農曆春節即除夕至初五期間：
　　㈠中華民國偶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初三上午10時，至相對
      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
      面、交往，至農曆初五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㈡中華民國奇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除夕當日上午10時，至
      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
      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二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四、聲請人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學業及生活作息之範
    圍內，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視訊、網路
    、致贈禮物、拍照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交往，相對
    人不得任意妨礙。
五、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實際住所地址、聯絡電話或其
    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在聯絡會面交往事宜之範圍內，應隨
    時通知他方。
六、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年滿15歲後，兩造應完全尊重未成年子
    女Ａ０4、Ａ０5個人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自行決定與
    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9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李昊沅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送達代收人 陳郁婷律師
代  理  人  陳郁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5（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關係，自民國110年4月5 日分居，嗣於112年4月24日經鈞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兩造離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兩造現依往來慣例進行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常以理由拒絕或不予配合，並就兩名未成年子女提出採取不同會面交往方案，且主張均應由聲請人當日往返新竹之相對人住處接送，對Ａ０5則應以漸進式會面交往並由相對人陪同，絲毫不考慮聲請人舟車勞頓、與Ａ０5會面交往甚少且僅限當日來回，客觀上無法履行，實則剝奪聲請人及祖父母對於孫子女在家族親情的發展與培育。爰聲明：㈠請准聲請人得依如家事聲請狀附表所示之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Ａ０5自出生起至今均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且自110年4月5日家暴事件後，離開原兩造住處，Ａ０5當時年僅7 個月，對於聲請人幾無印象，聲請人從未參與Ａ０5之保護照顧，會面交往仍有由相對人陪同，並採取漸進式會面交往之必要。另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現均與相對人同住於新竹，為避免舟車勞頓降低子女會面交往意願與維持身體健全成長，會面交往應以相對人住處為兩造交接地點，並應由聲請人親自至相對人住處接送，寒暑假則仍以子女學習利益為優先考量。並為答辯聲明：㈠聲請人得依家事答辯狀附表1-1至1-3號所定方式，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4與Ａ０5會面交往。㈡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四、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及酌定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家事事件法第107 條第1 項亦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嗣於112年4月24日經本院以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判決離婚，並酌定由相對人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確定。聲請人雖未任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親權人，惟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仍需父母兩性親情之關愛，本院認親子倫常之建立，係維繫社會安全重要之一環，且父母子女親情，源於天性，其間之會面交往權，非但為子女之權利，亦屬父母之權利義務，故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仍不宜任意剝奪。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因兩造離異而無法同時享受完整父、母之愛，已屬無奈，為兼顧其等日後人格及心性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其等孺慕之情，以彌補其等未能同時享有完整父母親情關愛之缺憾，使聲請人仍得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維持良好之互動，並避免兩造因子女會面交往之事衍生爭執，自有酌定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之必要。
　　㈡本院前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曾函囑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部分據覆略以：「㈣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兩造現階段會面雖保持未成年子女1（即Ａ０4）及聲請人之聯繫，惟未成年子女2（即Ａ０5）與聲請人間關係與互動較為薄弱，相對人期待以漸進式之方式促進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之關係，評估相對人之會面期待無明顯不妥適之處，本會考量現行會面方式尚無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互動安排，不利未成年子女2 與聲請人建立親子關係，故針對未成年子女2與聲請人會面之情形，本會建議參酌聲請人之會面規劃與意願後，分別訂定未成年子女2人與聲請人會面方案，未成年子女1以定期會面之方式，未成年子女2則以漸進式之方式，以利未成年子女2人共享有兩造會面之權益。」等語，有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111年8月26日111年心竹調字第166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附卷可稽（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13頁至第221頁）；聲請人部分則據覆略以：「㈢聲請人同意探視，亦期待未同住方能時常與未成年子女互動。因聲請人探視受阻，建議參考未同住方之意見，明定探視方案，以維持親子關係。」等語，此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年7月21日晟台護字第1110387號函暨檢附之訪視報告在卷可參（見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一第203頁至第211頁）。
　　㈢本院參酌兩造對會面交往之意見、社工訪視報告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在法官詢問時之陳述（筆錄附於111年度婚字第128號卷二末頁保密證物袋內），並審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年齡、目前之生活狀況，及合理分配兩造於假日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相處之時間，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如附表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附表：
一、聲請人得於每月第一週、第三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週日晚上8時前，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會面、交往。接送方式為聲請人、相對人各負擔一次接送；聲請人負擔接送時，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如火車站、高鐵站），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相對人負擔接送時，應於該週週六上午10時，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送至聲請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並於週日晚上8時前，至原處接回。
二、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幼兒園、國小、國中之寒假及暑假期間（以學校行事曆為準）：
　　除維持前述一、之會面交往外，聲請人於寒假期間得額外增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5日，於暑假期間，得額外增加與Ａ０4、Ａ０5共同生活15日。具體共同生活期間由兩造參酌Ａ０4、Ａ０5之學習狀況及意見後，於暑假或寒假開始前1 個月協議定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定於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就讀學校，寒假自開始放假後第3日開始連續5日；暑假則訂為開始放假之第2、4、6週之週一至週五，接送方式同前，由聲請人負責接送。
三、農曆春節即除夕至初五期間：
　　㈠中華民國偶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初三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五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㈡中華民國奇數年：聲請人得於農曆除夕當日上午10時，至相對人住處或兩造合意之地點，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攜出會面、交往，至農曆初二晚上8時前送回原處。
四、聲請人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學業及生活作息之範圍內，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視訊、網路、致贈禮物、拍照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交往，相對人不得任意妨礙。
五、兩造及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之實際住所地址、聯絡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在聯絡會面交往事宜之範圍內，應隨時通知他方。
六、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年滿15歲後，兩造應完全尊重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個人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Ａ０4、Ａ０5自行決定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




